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字〔2020〕第2号
申请人：宋科。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农业农村局。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未答复申请人于2019年12月4日申请公开的“海域使用权论证报告书（国海证082100472号海域使用权证书）”政府信息的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不服，于2020年1月10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责令被申请人限期对申请人的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

申请人称：申请人为了解自身权利义务，于2019年12月4日通过中国邮政EMS向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农业农村局邮寄了书面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材料，要求被申请人就申请人申请的“海域使用权论证报告书（国海证082100472号海域使用权证书）”作出书面答复。2019年12月6日，被申请人签收案涉材料。但时至今日，被申请人未对申请人的申请作出任何书面答复，被申请人未履行法定的答复行为已经严重违法。申请人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请求复议机关依法裁判，支持申请人请求。
被申请人称：申请人申请的信息公开内容，由于机构改革原因，该项职责已划归到自然资源局，请求复议机关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

经审理查明：2019年12月4日，申请人宋科通过中国邮政EMS向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农业农村局邮寄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材料，申请信息描述内容为“名称：海域使用权论证报告书（描述：国海证082100472号海域使用权证书）”，被申请人于2019年12月6日签收。2020年1月15日，被申请人通过中国邮政EMS向申请人邮寄了《关于信息公开申请的回复》，答复内容为“您的信息公开申请已收到。但是，由于机构改革，您申请的信息公开已不是我局职责。据我局了解，该项职责已划归到自然资源局，您可向其部门咨询。”以上事实有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提供的《辽宁省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信息公开申请的回复》等证据材料予以证实。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第十条的规定，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农业农村局具有依法公开其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政府信息的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五项规定“所申请公开信息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负责公开的，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能够确定负责公开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的，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本案中，申请人请求公开“海域使用权论证报告书（国海证082100472号海域使用权证书）”，由于机构改革原因，该项职责已经不在被申请人处，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0个工作日。”被申请人于2019年12月6日收到申请人的信息公开申请，2020年1月15日通过邮寄方式向申请人送达了相关答复，超过了20个工作日，但没有告知申请人，违反了上述规定，但鉴于被申请人的行政行为未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故被申请人超过办理信息公开申请期限的行为，应视为被申请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的瑕疵，被申请人在今后的工作过程中应当加以注意，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3目之规定，本决定如下：
确认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信息公开申请的回复》违法。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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